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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者
黃
翠
娟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前
總
統
馬
英
九
辦
公
室
二
十
二
日
表

示
�
美
國
海
軍
第
七
艦
隊
二
月
十
七
日

航
行
我
國
南
海
執
行
所
謂
的
﹁
自
由
航

行
任
務
﹂
︵
Ｆ
Ｏ
Ｎ
Ｏ
Ｐ
︶
�
形
同
否

定
我
國
對
領
海
的
主
權
�
中
華
民
國
擁

有
南
海
太
平
島
及
其
他
領
土
�
蔡
政
府

不
應
該
罔
顧
國
家
尊
嚴
與
利
益
�
接
受

對
美
方
的
說
法
與
作
法
�　

　

馬
辦
指
出
�
我
國
擁
有
南
海
最
大
島

嶼
太
平
島
及
其
他
領
土
�
而
︽
中
華
民

國
領
海
及
鄰
接
區
法
︾
第
七
條
第
三
項

明
文
規
定
：
﹁
外
國
軍
用
或
公
務
船
舶

通
過
中
華
民
國
領
海
應
先
行
告
知
�
﹂

無
論
任
何
外
國
軍
艦
通
過
我
國
領
海
�

均
應
事
先
告
知
我
國
�
更
何
況
�
美
國

並
不
是
一
九
八
二
年
︽
聯
合
國
海
洋
法

公
約
︾
︵
Ｕ
Ｎ
Ｃ
Ｌ
Ｏ
Ｓ
︶
的
締
約
國

�
卻
引
用
公
約
主
張
美
國
軍
艦
可
不
經

授
權
或
通
報
�
即
可
﹁
無
害
通
過
﹂
他

國
領
海
�
主
張
的
合
法
性
甚
有
爭
議
�

　

馬
辦
指
出
�
該
公
約
第
三
十
條
規
定

：
﹁
如
果
任
何
外
國
軍
艦
不
遵
守
沿
海

國
有
關
通
過
領
海
的
法
律
與
規
章
�
且

不
顧
沿
海
國
向
其
提
出
遵
守
法
律
與
規

章
的
任
何
要
求
�
則
沿
海
國
可
要
求
該

軍
艦
立
刻
離
開
領
海
�
﹂
美
軍
所
謂
的

﹁
自
由
航
行
任
務
﹂
�
更
形
同
否
定
我

國
對
領
海
的
主
權
�

　

馬
辦
批
評
�
蔡
政
府
不
應
該
罔
顧
國

家
尊
嚴
與
利
益
�
接
受
對
美
方
的
說
法

與
作
法
�
蔡
英
文
總
統
日
前
在
國
安
高

層
會
議
中
�
肯
定
美
軍
執
行
南
海
﹁
自

由
航
行
任
務
﹂
�
但
對
美
方
侵
犯
我
國

領
海
主
權
的
發
言
�
卻
保
持
緘
默
�
顯

然
有
損
國
家
尊
嚴
與
主
權
�

　

馬
辦
表
示
�
去
年
七
月
美
國
前
國
務

卿
龐
培
歐
主
張
菲
律
賓
南
海
仲
裁
案
有

關
太
平
島
不
是
島
而
是
礁
的
判
斷
具
有

拘
束
力
�
呼
籲
各
國
接
受
�
顯
然
有
損

我
國
主
權
�
但
蔡
政
府
卻
不
敢
抗
議
�

外
交
部
甚
至
委
婉
表
示
歡
迎
�
顯
然
失

職
�
這
也
與
蔡
總
統
二
０
一
六
年
七
月

斷
然
表
示
不
接
受
剛
出
爐
南
海
仲
裁
判

斷
的
堅
定
立
場
�
完
全
背
道
而
馳
�

　

馬
辦
表
示
�
此
次
對
於
美
方
挑
戰
我

國
對
領
海
主
權
的
﹁
自
由
航
行
任
務
﹂

�
蔡
政
府
選
擇
沉
默
而
不
敢
反
駁
�
令

人
十
分
遺
憾
�

　

馬
辦
指
出
�
中
共
無
端
以
軍
機
軍
艦

擾
台
�
絕
對
應
予
譴
責
�
同
時
蔡
政
府

也
不
該
忽
略
美
軍
﹁
自
由
航
行
任
務
﹂

對
我
國
領
海
主
權
的
侵
犯
�
內
政
部
�

外
交
部
與
行
政
院
均
應
表
達
嚴
正
立
場

�
不
可
沉
默
�
以
免
引
起
他
國
效
尤
�

　

馬
辦
說
�
更
何
況
我
國
︽
領
海
與
鄰

接
區
法
︾
第
七
條
只
要
求
外
國
軍
艦
﹁

通
報
﹂
�
並
未
要
求
﹁
授
權
﹂
�
是
一

個
合
理
而
溫
和
的
規
定
�
與
越
南
或
中

國
大
陸
要
求
授
權
�
並
不
相
同
�
毫
無

美
方
所
稱
﹁
非
法
限
制
�
過
度
﹂
之
處

�
事
實
上
�
目
前
全
球
大
多
數
國
家
都

要
求
外
國
軍
艦
無
害
通
過
其
領
海
必
須

事
前
批
准
或
通
報
�
我
國
並
非
特
例
�

美艦航南海 侵犯我主權
認執行自由航行任務應事先告知我國 蔡總統選擇沉默令人遺憾

馬
辦
：

　

記
者
黃
翠
娟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民
進
黨
國
際
事
務
部
副
主

任
兼
發
言
人
謝
佩
芬
二
十
二

日
表
示
�
美
國
第
七
艦
隊
執

行
自
由
航
行
任
務
�
是
要
嚇

阻
中
國
單
邊
作
為
�
確
保
區

域
的
穩
定
安
全
�
前
總
統
馬

英
九
辦
公
室
說
法
可
能
造
成

國
際
社
會
產
生
台
灣
﹁
敵
友

不
分
﹂
的
錯
誤
認
知
�

　

謝
佩
芬
表
示
�
第
七
艦
隊

執
行
自
由
航
行
任
務
�
是
因

為
中
國
聲
稱
幾
乎
擁
有
整
個

南
海
的
主
權
�
並
以
競
爭
的

利
益
來
霸
凌
鄰
國
�
製
造
印

太
區
域
的
動
盪
不
安
�
第
七

艦
隊
透
過
自
由
航
行
任
務
的

執
行
�
嚇
阻
中
國
單
邊
作
為

�
確
保
區
域
的
穩
定
安
全
�

　

她
進
一
步
指
出
�
第
七
艦

隊
持
續
南
海
自
由
航
行
任
務

�
行
經
南
沙
群
島
�
就
是
在

實
踐
協
防
台
灣
�
維
穩
台
海

區
域
安
定
的
具
體
行
動
�

　

謝
佩
芬
批
評
�
馬
辦
跟
國

民
黨
對
第
七
艦
隊
執
行
自
由

航
行
任
務
�
超
譯
為
對
台
灣

南
海
主
權
的
否
定
�
也
可
能

會
造
成
國
際
產
生
台
灣
﹁
敵

友
不
分
﹂
的
錯
誤
認
知
�
這

樣
的
說
法
�
難
道
是
在
打
臉

國
民
黨
去
年
在
立
院
提
出
﹁

希
望
美
國
協
防
台
灣
﹂
的
決

議
案
？

　

謝
佩
芬
說
�
蔡
總
統
上
任

以
來
�
國
際
社
會
對
於
台
灣

在
區
域
安
全
穩
定
上
的
投
注

多
所
肯
定
�
國
民
黨
跟
馬
辦

的
說
詞
�
是
不
是
與
中
國
譴

責
：
﹁
美
國
自
由
航
行
任
務

�
是
在
煽
動
南
海
區
域
動
亂

和
干
涉
內
部
事
務
﹂
的
說
法

�
相
為
呼
應
？

民
進
黨
：
馬
辦
說
法
敵
友
不
分

　↑前總統馬英九辦公室二十二日表示，美國海軍第七艦隊二月十七日航行我國南海

執行所謂的「自由航行任務」（FONOP），形同否定我國對領海的主權。

（圖取自美國海軍臉書）

交長拍板

　

記
者
戴
淑
芳
�
吳
孟
珉
／
綜
合

報
導

　

針
對
西
濱
快
速
道
路
雲
嘉
大
橋

路
段
發
生
重
大
車
禍
�
警
方
研
判

事
故
原
因
是
濃
霧
造
成
視
線
不
佳

釀
禍
�
交
通
部
長
林
佳
龍
指
示
西

濱
一
年
內
增
設
十
六
處
濃
霧
偵
測

器
等
道
安
改
善
計
畫
�
同
時
一
併

檢
視
其
他
快
速
道
路
濃
霧
偵
測
器

裝
設
需
求
；
台
南
市
長
黃
偉
哲
表

示
�
這
是
好
事
�
地
方
政
府
會
全

力
配
合
中
央
政
策
�

　

交
通
部
官
員
表
示
�
交
通
部
長

林
佳
龍
二
十
一
日
召
集
兩
次
會
議

�
會
中
決
議
�
西
濱
全
線
將
比
照

國
道
規
模
�
與
氣
象
局
合
作
設
置

十
六
處
能
見
度
儀
︵
濃
霧
偵
測
器

︶
�
時
程
上
�
在
一
個
月
內
借
用

高
公
局
之
備
品
�
先
行
完
成
施
作

雲
林
四
湖
路
段
及
嘉
義
東
石
路
段

二
處
能
見
度
儀
�
八
個
月
內
完
成

彰
化
至
台
南
路
段
六
處
能
見
度
儀

�
一
年
內
完
成
全
線
十
六
處
�

　

除
了
西
濱
全
線
�
同
時
也
一
併

檢
視
其
他
十
二
條
東
西
快
速
道
路

的
能
見
儀
設
置
問
題
�
由
公
路
總

局
與
氣
象
局
研
議
規
劃
設
置
位
置

及
數
量
�
以
達
快
速
公
路
全
線
設

置
目
標
�

　

在
能
見
度
儀
完
成
設
置
前
�
公

路
總
局
各
交
控
中
心
負
責
藉
現
有

設
備
�
於
易
生
濃
霧
路
段
增
派
巡

查
頻
率
�
加
強
掌
握
轄
區
濃
霧
狀

況
�
告
知
用
路
人
行
車
的
資
訊
�

加
強
宣
導
及
管
制
作
為
�

　

此
外
�
公
路
總
局
盡
速
籌
措
經

費
�
增
建
車
輛
偵
測
器
�
閉
路
電

視
攝
影
機
�
電
子
標
籤
偵
測
器
及

資
訊
可
變
標
誌
�
強
化
西
濱
全
線

系
統
整
合
設
計
�
以
利
交
通
管
理

及
安
全
�
並
加
強
駕
駛
道
安
宣
導

及
提
升
大
型
重
車
安
全
管
理
�

　

針
對
事
故
傷
亡
者
及
家
屬
�
交

通
部
也
強
調
�
公
路
總
局
將
派
專

人
前
往
關
心
�
並
全
力
提
供
所
需

協
助
�

　

台
南
市
長
黃
偉
哲
表
示
�
台
六

十
一
線
由
新
北
市
至
台
南
市
七
股

區
�
未
來
還
會
延
長
至
安
南
區
�

但
首
先
要
澄
清
�
台
六
十
一
線
大

家
講
說
是
﹁
窮
人
的
高
速
公
路
﹂

�
但
這
不
表
示
它
的
設
備
�
道
路

品
質
是
不
好
的
�
道
路
品
質
還
是

符
合
交
通
部
對
於
快
速
道
路
的
要

求
�
要
不
然
怎
麼
會
通
過
驗
收
�

　

對
於
部
長
林
佳
龍
所
提
到
的
中

央
要
設
置
濃
霧
偵
測
器
�
黃
偉
哲

說
�
這
是
好
事
�
地
方
在
許
多
的

資
訊
及
第
一
線
的
實
務
上
會
全
力

來
配
合
�

西濱快增設濃霧偵測器
黃偉哲：這是好事 會全力配合中央政策

　

記
者
劉
春
生
／
雲
林
報
導

　

西
濱
快
速
公
路
發
生
兩
死

八
傷
重
大
車
禍
�
雲
林
縣
北

港
警
分
局
二
十
二
日
查
扣
七

輛
車
以
釐
清
是
否
涉
及
過
失

致
死
責
任
；
至
於
網
路
流
傳

一
名
黑
衣
男
子
在
車
禍
現
場

倒
地
又
搖
晃
站
起
來
�
最
後

疑
似
被
白
色
休
旅
車
撞
上
；

警
方
解
釋
�
該
男
子
為
劉
姓

載
瓦
斯
桶
大
貨
車
駕
駛
�
車

禍
後
疑
因
驚
嚇
過
度
精
神
恍

忽
停
留
在
現
場
�
但
他
幸
運

地
並
沒
有
被
白
色
休
旅
車
撞

到
�

　

警
方
表
示
�
車
禍
現
場
共

二
十
一
輛
車
�
其
中
十
八
輛

有
擦
撞
�
三
輛
無
擦
撞
�
已

由
檢
察
官
展
開
事
故
調
查
�

未
來
將
建
請
相
關
單
位
在
西

濱
快
增
設
濃
霧
警
示
器
�
提

醒
用
路
人
濃
霧
時
放
慢
車
速

�
保
持
安
全
距
離
�

　

警
方
說
�
這
是
歷
年
來
西

濱
快
速
公
路
最
嚴
重
的
車
禍

�
因
為
西
濱
快
的
車
流
輛
並

不
多
�
不
常
有
車
禍
�
此
次

是
因
濃
霧
造
成
行
車
視
線
不

佳
�
能
見
僅
僅
五
公
尺
左
右

�
加
上
車
輛
未
保
持
安
全
距

離
�
才
會
在
第
一
波
四
車
撞

擊
後
�
後
方
又
有
十
四
輛
車

撞
在
起
�
將
建
議
相
關
單
位

在
西
濱
快
增
設
濃
霧
警
示
器

�
　

針
對
這
起
重
大
車
禍
�
北

港
警
方
二
十
一
日
漏
夜
偵
訊

車
禍
現
場
駕
駛
等
相
關
人
員

�
初
步
研
判
為
最
前
方
的
載

瓦
斯
桶
大
貨
車
因
故
停
於
內

車
道
�
一
輛
銀
色
休
旅
車
撞

上
其
後
車
斗
�
隨
後
又
有
一

輛
白
色
休
旅
車
撞
上
銀
色
休

旅
車
後
方
�
最
後
是
一
輛
飼

料
大
貨
車
從
後
追
撞
白
色
與

銀
色
休
旅
車
�

　

這
四
輛
車
連
環
撞
後
�
引

發
後
方
大
小
車
互
相
撞
擊
�

其
中
十
四
輛
車
發
生
擦
撞
�

三
輛
車
則
幸
運
閃
躲
過
去
�

沒
有
受
到
波
及
�
警
方
漏
夜

偵
訊
車
禍
現
場
相
關
人
員
�

並
根
據
行
車
記
錄
器
進
行
研

判
�
認
為
其
中
七
輛
車
可
能

涉
及
過
失
致
死
刑
事
責
任
�

已
當
場
查
扣
查
扣
七
輛
車
釐

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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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→元宵節前後是客家族群掃墓高峰，二十一日近午，通霄鎮五南公墓疑似引

火不慎，導致山林火警，消防隊員花了十一個小時才順利撲滅火勢。

　因連續多天未降雨，山林草叢天乾物燥，火舌在風勢助長下，沿著山區稜線

延燒，形成一條火龍，數度逼近通霄鎮和苑裡鎮的工廠和民宅，火勢從白天延

燒至深夜，消防隊員從山區轉戰至工廠建物旁，可說是疲於奔命，所幸沒有人

員傷亡。 （民眾提供／中央社）

　→西濱快

速道路二十

一日發生兩

死八傷重大

車禍，警方

查扣七車以

釐清肇事責

任。

（記者劉春

生翻攝）

通霄公墓大火 歷11時撲滅

涉過失致死? 警扣７車釐清


